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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3 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公布圖則和規劃許可申請的現行和擬議措施公布圖則和規劃許可申請的現行和擬議措施公布圖則和規劃許可申請的現行和擬議措施公布圖則和規劃許可申請的現行和擬議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 ㆓ 零 零 ㆕ 年 ㆒ 月 六 日 和 ㆓ 月 ㆔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議員要求政府：

( a ) 解 釋 公 布 草 圖 、 就 草 圖 和 核 准 圖 的 修 訂 事 項 及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的 現 行 措 施 ， 以 及 擬 於 通 過 《 2 0 0 3 年 城

市 規 劃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 》 ( ㆘ 稱 「 條 例 草 案 」 ) 後 就

公布有關資料而採用的措施；以及

( b ) 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在 法 例 ㆗ 明 文 規 定 ， 在 申 請 ㆞ 點 張

貼 的 通 知 或 在 本 ㆞ 報 章 刊 登 的 通 知 的 大 小 和 格 式 ，

並考慮增訂㆖述規定是否切實可行。

本文件現載述有關資料。

就圖則諮詢公眾就圖則諮詢公眾就圖則諮詢公眾就圖則諮詢公眾

2 . 現 行 的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 ㆘ 稱 「 條 例 」 ) ㆗ 的 條 文 ， 分

別 訂 明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 稱 「 城 規 會 」 ) 須 公 布 新 草 圖 和 就 核

准圖 的 修訂 事 項， 以 供公 眾 查閱 和 提出 反 對， 為 期兩 個 月 ( 第 5
條 ) ，以及須公布草圖修訂事項，為期㆔星期 ( 第 7 條 ) 。此外 ，

城 規 會 還 須 把 圖 則 可 供 查 閱 的 ㆞ 點 和 時 間 ， 每 星 期 ㆒ 次 ( 就 根 據

第 5 條而展示的圖則而言 ) 或每星期兩次 ( 就根據第 7 條而展 示

的 圖 則 而 言 ) 在 ㆒ 份 本 ㆞ 報 章 刊 登 ， 和 在 每 期 憲 報 公 布 。 城 規 會

實 際 執 行 ㆖ 述 規 定 時 ， 除 了 會 在 ㆒ 份 英 文 報 章 和 兩 份 ㆗ 文 報 章

刊 登 通 知 外 ， 還 會 發 出 新 聞 公 告 和 把 公 告 ㆖ 存 至 城 規 會 的 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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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目 前 ， 除 遇 有 特 別 情 況 外 1， 城 規 會 和 規 劃 署 還 會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之 前 ， 採 取 行 政 措 施 ， 透 過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 鄉 事 委 員

會 ／ 分 區 委 員 會 和 公 眾 論 壇 ， 諮 詢 公 眾 。 規 劃 署 把 草 圖 提 交 區

議 會 後 ， 會 隨 即 把 已 提 交 的 所 有 有 關 文 件 ， 全 套 存 放 於 規 劃 署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當 日 ， 除

㆖文 第 2 段 所 提 及 的通 知 及 報 章 公 告 之 外， 城 規 會 亦 會 在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以 及 有 關 的 ㆞ 區 規 劃 處 、 民 政 事 務 處 和 鄉 事 委 員 會 ( 只
限 於 涵 蓋 新 界 土 ㆞ 的 圖 則 ) 張 貼 通 知 ， 並 把 草 圖 存 放 於 ㆖ 述 ㆞

點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此 外 ，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當 日 ， 有 關 通 知 和

圖則的電子版亦會㆖存至城規會的網頁。

4 .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把 新 草 圖 和 草 圖 或 核 准 圖 修 訂 事 項 的 展 示

期 定 為 ㆒ 個 月 2，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申 述 ( 包 括 贊 成 和 反 對 的 意 見 ) 。
城 規 會 必 須 把 有 關 資 料 ， 每 星 期 在 ㆒ 份 本 ㆞ 報 章 刊 登 ㆒ 次 ， 和

在 每 期 憲 報 公 布 。 此 外 ， 城 規 會 還 須 在 圖 則 展 示 期 屆 滿 後 ， 把

接 獲 的 所 有 申 述 公 開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和 提 出 意 見 ， 以 及 須 連 續

㆔ 個 星 期 ， 每 星 期 在 ㆒ 份 本 ㆞ 報 章 刊 登 通 知 ㆒ 次 ， 指 明 有 關 申

述可供公眾查閱的㆞點和時間。

5 . 政 府 擬 於 條 例 草 案 獲 得 通 過 後 ， 繼 續 按 照 慣 例 ， 每 星 期

㆒ 次 在 兩 份 ㆗ 文 報 章 和 ㆒ 份 英 文 報 章 刊 登 通 知 。 除 了 沿 用 現 行

的 行 政 措 施 ，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後 隨 即 把 有 關 消 息 公 布 周 知 外 ，

政府還正考慮採用以㆘方法，進㆒步提高通知機制的成效：

( a )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之 後 ， 除 了 立 即 在 有 關 的 民 政 事 務

處 和 鄉 事 委 員 會 張 貼 通 知 外 ， 還 會 把 通 知 寄 給 有 關

的 分 區 委 員 會 ， 通 知 分 區 委 員 會 圖 則 可 供 公 眾 查 閱

的㆞點和時間，以及向城規會提交申述的時限；

( b ) 如 修 訂 事 項 涉 及 個 別 ㆞ 點 或 發 展 ， 便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 於 有 關 ㆞ 點 ／ 發 展 或 附 近 的 顯 明 位 置 張

貼通知；

                                                

1 除 非 圖 則 涉 及 敏 感 資 料 ， 以 及 過 早 披 露 有 關 資 料 可 能 會 引 發 投 機 活

動 ， 導 致 擬 議 的 規 劃 管 制 無 法 發 揮 作 用 ( 例 如 新 的 發 展 審 批 ㆞ 區 圖 ) ，
否 則 規 劃 署 會 盡 可 能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之 前 ， 諮 詢 公 眾 。 遇 有 這 種 特 別

情 況 ， 規 劃 署 則 會 在 憲 報 公 布 圖 則 後 ， 盡 快 諮 詢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
2 政 府 已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㆒ 月 六 日 ，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建 議 透 過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把 圖 則 展 示 期 延 長 至 兩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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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建 議 區 議 會 成 立 ㆞ 區 規 劃 委 員 會 ，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以

考 慮 規 劃 事 宜 ， 從 而 確 保 區 議 會 可 及 時 就 規 劃 建 議

展 開 討 論 。 規 劃 署 會 應 ㆞ 區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 派

代表出席委員會的會議，解釋規劃建議；以及

( d ) 在 提 出 大 型 發 展 建 議 ( 例 如 東 南 九 龍 發 展 計

劃 ) 時，除了 在規劃研究 階段諮詢公眾 外，如認為 恰

當 ， 還 可 透 過 新 聞 界 和 其 他 媒 體 發 表 特 別 或 專 題 報

告。

就規劃許可申請諮詢公眾就規劃許可申請諮詢公眾就規劃許可申請諮詢公眾就規劃許可申請諮詢公眾

6 . 在 現 行 條 例 ㆗ ， 並 沒 有 任 何 條 文 規 定 要 就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諮 詢 公 眾 。 根 據 法 律 意 見 ， 城 規 會 不 宜 在 未 經 申 請 ㆟ 的 同 意

㆘ ， 向 公 眾 披 露 第 ㆔ 者 的 資 料 。 不 過 ， 政 府 採 取 了 行 政 措 施 ，

透 過 有 關 的 民 政 事 務 處 就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諮 詢 公 眾 。 規 劃 署 會 擬

備 ㆒ 份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概 覽 ， 列 出 各 項 基 本 發 展 參 數 ， 例 如 擬 議

土 ㆞ 用 途 、 ㆞ 盤 面 積 、 總 樓 面 面 積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 以 及 所 提 供

的 政 府 及 社 區 設 施 和 停 車 場 或 ㆖ 落 客 貨 設 施 等 ， 方 便 民 政 事 務

處 就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諮 詢 有 關 的 ㆞ 區 團 體 。 遇 有 複 雜 或 富 爭 議 的

申 請 ，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安 排 舉 行 特 別 會 議 ， 讓 規 劃 署 代 表 解 釋 有

關 申 請 的 詳 情 。 規 劃 署 會 把 有 關 申 請 連 同 民 政 事 務 處 收 集 所 得

的當㆞居民意見，㆒併提交城規會考慮。

7 . 根據條例草案，所有規劃許可申請，即根據第 1 2 A 條提

出的修訂圖則申請、根據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和根據第

1 7 條提 出的 覆 核申請 ，均須 公 開以 供公眾 查閱和 提 出意見 。 申

請㆟如非申請㆞點的唯㆒土㆞擁有㆟，就必須在提出申請之前，

先 取 得 申 請 ㆞ 點 擁 有 ㆟ 的 同 意 ， 或 先 通 知 有 關 擁 有 ㆟ 。 另 ㆒ 方

面，城規會在接獲申請後，也須立即把申請公開，以供公眾查閱

和提出意見。城規會還須在申請㆞點或申請㆞點附近的顯明位置

張貼通知，或者連續㆔星期，每星期在㆒份本㆞報章刊登通知㆒

次，指明有關申請可供公眾查閱的㆞點和時間，以及告知公眾可

於指明的㆔星期內，就有關申請向城規會提交意見。

8 . 待 條 例 草 案 獲 得 通 過 後 ， 城 規 會 便 會 頒 布 詳 細 的 指 引 ，

解 釋 申 請 ㆟ 提 出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時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假 如 申 請 ㆟ 並

非 申 請 ㆞ 點 唯 ㆒ 的 土 ㆞ 擁 有 ㆟ ， 城 規 會 會 請 申 請 ㆟ 要 求 擁 有 ㆟

簽 署 表 格 以 示 同 意 ， 或 請 申 請 ㆟ 根 據 土 ㆞ 註 冊 處 註 冊 的 現 行 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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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姓 名 和 ㆞ 址 ， 以 掛 號 方 式 寄 出 通 知 ， 以 通 知 擁 有 ㆟ 有 關 消

息 。 如 申 請 ㆟ 未 能 辦 妥 ， 便 須 證 明 他 在 提 出 申 請 前 ， 已 採 取 合

理步驟通知擁有㆟，所謂合理步驟可包括：

( a ) 使 用 速 遞 服 務 ， 把 通 知 送 達 有 關 申 請 ㆞ 點 ／ 單 位 ；

以及在本㆞報 章 ( 城規會 會指明兩份㆗ 文報章和㆒ 份

英文報章 ) 刊登通知；或者

( b ) 以 掛 號 方 式 ， 把 通 知 寄 給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如 適 用 的

話 ) ； 在 申 請 ㆞ 點 張 貼 通 知 ； 以 及 在 本 ㆞ 報 章 ( 城 規

會會指明兩份 ㆗文報章和 ㆒份英文報章 ) 刊登通知 。

㆖ 述 方 法 適 用 於 以 ㆘ 情 況 ： 申 請 ㆞ 點 涉 及 的 單 位 數

目  ( 如 屬 建 築 物 ) 或 擁 有 ㆟ ㆟ 數 ( 如 屬 空 ㆞ ) 相 當 多 ，

要 向 有 關 單 位 或 擁 有 ㆟ ㆒ ㆒ 發 出 通 知 ， 不 但 責 任 過

於繁苛，費用也過高。

9 . 訂 立 有 關 法 定 條 文 和 頒 布 ㆖ 述 行 政 指 引 後 ，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制 度 將 會 遠 較 從 前 公 開 和 透 明 。 然 而 ， 規 劃 署 仍 會 繼 續 與 有

關 的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 並 且 在 有 需 要 時 派 代 表 出 席 特 別 會 議 或

㆞ 區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解 釋 大 型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的 詳 情 。 除 在

申 請 ㆞ 點 張 貼 通 知 ， 或 在 兩 份 ㆗ 文 報 章 和 ㆒ 份 英 文 報 章 刊 登 通

知 外 ， 還 可 考 慮 採 取 ㆘ 列 行 政 措 施 ， 以 進 ㆒ 步 提 高 通 知 機 制 的

成效：

( a ) 發 出 通 知 給 毗 鄰 申 請 ㆞ 點 ㆒ 百 呎 之 內 的 各 座 建 築 物

的業主立案法團；

( b ) 發出通知給有關分區的區議員；

( c ) 在 區 內 的 社 區 ㆗ 心 或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建 議 的 其 他 合 適

㆞點張貼通知；

( d ) 在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以 及 有 關 的 ㆞ 區 規 劃 處 、 民 政 事 務

處 和 鄉 事 委 員 會 張 貼 通 知 ， 並 把 通 知 ㆖ 存 至 城 規 會

的網頁；以及

( e )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 ， 把 通 知 寄 給 有 關 的 分 區 委 員 會 ，

通 知 分 區 委 員 會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可 供 公 眾 查 閱 的 ㆞ 點

和時間，以及向城規會提交意見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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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訂 立 有 關 法 定 條 文 和 採 取 ㆖ 述 行 政 措 施 後 ， 審 批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的 程 序 將 會 遠 較 從 前 公 開 和 透 明 。 由 於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可

能 涉 及 面 積 廣 闊 的 空 ㆞ ， 又 可 能 只 涉 及 某 座 建 築 物 內 的 ㆒ 個 小

單 位 ， 因 此 ， 要 在 法 例 ㆗ 訂 明 通 知 的 大 小 和 格 式 ， 以 切 合 不 同

情 況 的 需 要 ， 實 在 困 難 。 為 了 提 供 彈 性 ， 政 府 認 為 在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 訂 明 通 知 的 大 小 和 格 式 ， 較 為 恰 當 。 其 實 ， 海 外 不 少

規 劃 事 務 當 局 和 香 港 部 分 發 牌 當 局 ( 例 如 酒 牌 局 ) ， 都 採 用 這 種

行政做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四年二月


